附件1
江西省麻醉学人才培养计划项目介绍

为了加速江西省麻醉学科优秀人才的培养，推动江西省麻醉学事业的发展，江西省卫生与健康委员会、吴阶平医学基金会、江西省医学会与恒瑞医药集团于2016年共同设立“江西省麻醉学人才培养计划（第一期）”,为期5年。资金由恒瑞医药集团独家捐赠给吴阶平医学基金会。中华医学会麻醉学分会作为该项目的专业指导，江西省医学会和江西省医学会麻醉学分会作为项目具体执行方，负责参与项目培训的人才选拔和输送。项目费用由吴阶平医学基金会培训部负责统一管理和划拨。首期五年（2017-2022年）已经圆满结束，并成功为江西麻醉培养了大批麻醉学科人才。第二期五年计划将由恒瑞医药集团继续独家出资约600万元人民币，用于江西省麻醉学科人才的培养，该项目包括以下五个计划：
(1)江西省麻醉学科带头人培养资助计划；
(2)江西省麻醉学科优秀青年医师海外留学资助计划；
(3)江西省地市县级医院麻醉学科优秀带头人培养资助计划；
(4)江西省麻醉学博士培养计划；
(5)江西省麻醉学科管理研修班资助计划。


（一）江西省麻醉学科带头人培养资助计划
申请条件：
1、热爱麻醉学专业，具有中国国籍，在江西省从事麻醉学工作的医师；
2、三甲医院学科带头人或具有学科带头人培养潜质者；
3、副主任医师（含）和麻醉科副主任（含）以上，并在临床、科研和教学取得一定成绩；
4、优先考虑江西省医学会麻醉学分会委员；
5、承担过或正在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省级科研项目者，发表过英文专业学术论文（SCI）、获得专利的申请人优先考虑；
6、获得省、厅级以上奖励的申请者优先考虑。
7.受资助者回国后需要服务江西省麻醉事业至少5年。
8.受资助者单位承诺保证受资助人在出国期间的工资及奖金不低于同期单位的2/3。
申请说明：
1、该计划每年给予资助2名，每名人民币4万元整，主要用于受资助学者前往欧美等发达地区学习和进修3个月；
2、申请人需要填写申请表格，并提供相应附件资料，保证真实准确无误；
3、申请者需提供个人学习计划安排；
4、申请人获得资助后1年内须执行；若逾期未出国学习则取消资助。
5、此项目的最终解释权在吴阶平医学基金会与江西省医学会麻醉学分会。

（二）江西省麻醉学优秀青年医师海外留学计划
申请条件：
1、热爱麻醉学专业，具有中国国籍，在江西省从事麻醉学工作的医师或出国学成回国后愿意在江西省从事麻醉学专业工作；
2、年龄：申请当年1月1日未满45周岁；
3、已经获得医学研究生学位（获得博士学位者优先）；
4、具有良好的外语基础，尤其是英语基础；
5、有稳定的研究方向，且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省级科研项目的主持人或主要参与人，发表过英文专业学术论文（SCI）的申请人优先考虑；
6、获得国外（欧美等发达国家）邀请函者优先考虑；
7、无出国留学培训的经历（指半年或半年以上者）
8、优先资助海外留学时间一年。
9、受资助者单位承诺保证受资助人在出国期间的工资及奖金不低于同期单位的2/3。
申请说明：
1、该计划每年给予资助4名，每名人民币12万元整，主要用于受资助学者前往欧美等发达地区学习和进修一年，鼓励从事麻醉学实验研究；
2、申请人需要填写申请表格，并提供相应附件资料，保证真实准确无误；
3、已经有6个月及以上出国经历者，或正在国外进行长期学习（不少于6个月）者，不能申请；
4、申请人获得资助后一年内须出国，若逾期未出国学习则取消资助；
5、受资助者回国后需要服务江西省麻醉事业至少8年；
6、申请人获得资助并确定行程后，先期支付6万人民币，返回国内工作岗位工作后支付剩余6万人民币；
7、若资助者学习期限超过1年，须及时向江西省医学会麻醉学分会通报；经申请必要时可延长半年至1年，并匹配相应资助经费，但是最长学习时间为2年，逾期者取消后续资助；
8、获资助者，需要在到达学习国家6个月时提交中期学习报告，并在学习结束回国后提交总结报告。若资助人的学习期限为1年以上，须每6个月提交一份学习报告。报告将在江西省麻醉学网站等媒体公布。对于未能按照上述要求完成学习总结报告者，江西省医学会麻醉学分会有权取消并追返资助；
9、此项目的最终解释权在吴阶平医学基金会与江西省医学会麻醉学分会。


（三）江西省地市县级医院麻醉学科优秀带头人培养资助计划
申请条件：
1、热爱麻醉学专业，具有中国国籍，在江西省地市县级及其以下医院从事麻醉学工作的医师；
2、愿意在学习后回到省内继续从事麻醉学专业工作；
3、现任地市级麻醉科主任或副主任，且副主任医师（含）以上者；
4、现任县级麻醉科主任或副主任，且主治医师（含）以上者；
5、在工作岗位上并取得一定成绩；
6、承担过或正在省厅市级科研项目的申请人，发表过核心期刊学术论文的申请人优先考虑。
申请说明：
1、该计划每年给予资助4名，每名人民币1.5万元整；主要用于受资助者前往国内麻醉领先学科学习3个月；
2、学习地以中华麻醉学分会现任/历任主委、副主委单位为主。
3、申请人需要填写申请表格，并提供相应附件资料，保证真实准确无误；
4.申请人获得资助后6个月内须出省，若逾期未出省学习则取消资助，将空出名额转入下一年的资助计划；
5、申请人获得资助并确定行程后，先期支付1万人民币，返回省内工作后支付剩余部分人民币；
6、受资助者学成后应提交学习总结报告。报告将在江西省麻醉学网站等媒体公布。对于未能按照上述要求完成学习总结报告者，江西省医学会麻醉学分会有权取消并追返资助；
7、此项目的最终解释权在吴阶平医学基金会与江西省医学会麻醉学分会。

（四）江西省麻醉学博士培养计划
申请条件：
1、热爱麻醉学专业，具有中国国籍，志愿在学成后在江西省从事麻醉学专业工作；
3、博士生导师为全国历任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的优先；
5、具有良好的英语基础；
6、有较稳定的研究方向，且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省级科研项目的主持人或主要参与人，发表过英文专业学术论文（SCI）的申请人优先；
申请说明：
1、该计划每年给予资助3名，每名每年资助人民币4万元整，每名资助最长3年；
2、申请人需要填写申请表格，并提供相应附件资料，保证真实准确无误；
3、获得资助者应按期获得博士学位；若逾期未获得博士学位者，要求返还资助；
4、获得资助者获得博士学位后至少应在江西省从事麻醉工作8年；
5、申请人获得资助后，须提交年度学习总结，江西省医学会麻醉学分会将根据学习总结评估，支付年度资助费用；
7、受资助者学习期限为2～3年；获得资助后4年内未获得博士学位者，将要求受资助者返还所有资助费用；
8、此项目的最终解释权在吴阶平医学基金会与江西省医学会麻醉学分会。

（五）江西省麻醉学科管理研修班计划
申请条件：
1、热爱麻醉学专业，具有中国国籍，在江西省从事麻醉学工作的医师；
2、麻醉学科（包括临床麻醉、麻醉重症监测治疗、麻醉疼痛学科）主任/副主任/主任助理以上麻醉学科管理人员，每期20人；
3、年龄原则上≤45周岁；
4、中华医学会麻醉学分会委员/青年学组委员、中国医师协会麻醉学医师分会委员/中青年委员或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医学教育专业委员会麻醉学教育学组理事，以及发表SCI论著（IF≥5）者优先考虑；
5、麻醉学科副主任/主任助理，需经现任学科主任推荐；
6、所在单位承诺保障入选学员参加学习的时间。
申请说明：
1、申请人需要填写申请表格，并提供相应附件资料，保证真实准确无误；
2、研修班为期5年，该计划每年给予资助两期，每期10万元，合计20万元；
3、研修班主席和专家委员会委员由积极支持公益事业、具有奉献精神、有知名度的专家组成；
4、研修班将在江西各地市级举办，组织学员到举办地一家医院进行医、教、研管理实地考察，并作为研修班的必须学习课程（一天半）；
5、每期研修班制定教学计划及教学大纲，培训课程执行、学员管理、教学进度掌控（包括考勤、作业收缴、每一次集中学习后的新闻撰写、学员对培训中问题的反馈等）；
此项目的最终解释权在吴阶平医学基金会与江西省医学会麻醉学分会。
（六）资金使用补充说明
[bookmark: _GoBack]2025年获得“江西省麻醉学科带头人培养资助计划”、“江西省麻醉学科优秀青年医师海外留学资助计划”、“江西省地市县级医院麻醉学科优秀带头人培养资助计划”等资助人员，若未在规定时间范围内执行，需返还经费到基金会，后续用于“江西省麻醉学博士培养计划”资金支持。
